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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或

“

顺鑫农业

”）

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

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

的议案

。

顺鑫农业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鑫佳宇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与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鑫物业

”）

在北京顺义区签署了

《

资产转让协议书

》，

顺鑫佳宇将其杨镇供热中

心房屋建

（

构

）

筑物和机器设备类资产转让给顺鑫物业

，

转让价格以

《

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拟转让杨镇供热中心房产及配套设备设施项目评估报告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３７３

号

）

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

以

８９

，

８６４

，

４４８．００

元转让杨镇供热中心房屋建

（

构

）

筑物和

机器设备类资产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已进行了事前审查

，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

交易发表了核查意见

。

关联董事王泽先生

、

郭妨军先生和李晓勇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

决

。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向控股股

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７５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数

６

票

。

其中同意票

６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北

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

的议案

。

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子商务公司

”）

为顺鑫农业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本公司持有电子商务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本公司与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鑫控股

”）

在北

京顺义区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经双方协商

，

以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

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３８９

号

）（

以下简称

“《

资产评估报告

》”）

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

由顺鑫控股以现金方式出资

３７４．７６

万元收购

顺鑫农业持有电子商务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此次交易完成后

，

顺鑫控股持有电子商务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已进行了事前审查

，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

交易发表了核查意见

。

关联董事王泽先生

、

郭妨军先生和李晓勇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

决

。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７６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数

６

票

。

其中同意票

６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非承诺性综合授

信

》

的议案

。

为确保公司持续

、

稳定地发展

，

及时把握投资机会

。

公司拟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申请非承诺性综合授信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为公司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

其中同意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泽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非承诺性授信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

的议案

。

由于公司拟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非承诺性授信

，

因此本公司董事

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泽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

其中同意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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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向

控股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或

“

顺鑫农业

”）

全资子公

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鑫佳宇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与北京

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鑫控股

”）

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顺鑫物业

”）

在北京顺义区签署了

《

资产转让协议

》，

顺鑫佳宇将其杨镇供热中心房屋

建

（

构

）

筑物和机器设备类资产转让给顺鑫物业

，

转让价格以

《

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拟转让杨镇供热中心房产及配套设备设施项目评估报告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３７３

号

）（

以下简称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

以

８９

，

８６４

，

４４８．００

元转让杨镇

供热中心房屋建

（

构

）

筑物和机器设备类资产

。

（

二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和顺鑫物业同为顺鑫控

股的子公司

，

此项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

三

）

关于本次顺鑫佳宇向顺鑫物业转让资产的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已进行了事前审查

，

认为本次资产转让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

》

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泽先生

、

郭妨军先生和李晓勇先生进行了回避

。

本公司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交易事项

，

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

（

四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事项不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五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

易需经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二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

北京顺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府前街北侧

１００

米

主要办公地点

：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府前街北侧

１００

米

法定代表人

：

张松涛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５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

１１０２２２７４６１４４４７３

主营业务

：

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

；

租赁房屋

；

停车服务

；

供热服务

；

家居装饰

；

维修家用

电器

；

家庭服务

；

清洁服务

；

零售五金产品

、

家庭用品

；

会议服务

；

酒店管理

；

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

。

股东

：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顺鑫物业

１００％

股权

。

（

二

）

顺鑫物业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顺鑫物业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

隶属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

具有国家

物业管理二级资质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顺利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通过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三

标管理体系认证

。

目前

，

公司服务管理总面积约为

８６

万平方米

，

为多个住宅小区

、

花园洋房

、

商业综合体等

，

提供着安保

、

保洁

、

绿化

、

设备设施维护保养等物业综合配套服务

。

（

三

）

顺鑫物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顺鑫物业总资产为

２７３７．５７

万元

，

净资产

－２６５．９１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３９．２７

万元

，

净利润

－６０３．６７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顺鑫物业总资产为

２２２５．８６

万元

，

净资产

－７１５．０８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８５．０５

万元

，

净利润

－４４３．９４

万元

。

（

四

）

顺鑫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顺鑫物业为顺鑫控股子公司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条规定

，

顺鑫物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顺鑫佳宇出售的杨镇供热中心房屋建

（

构

）

筑物和机器设备类资

产

，

总建筑面积

５８１５．０９

平方米

，

构筑物

１４

项

，

管道沟槽

１１

项

，

设备

７９

项

。

上述标的资产权

属为顺鑫佳宇

，

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

二

）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上述标的资产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健兴业

”）

的评估

。

天健兴业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出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经成本法评估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顺鑫佳宇委估杨镇供热中心房产及配套设备设施账面价

值为

８４

，

７４７

，

５９６．２９

元

，

评估价值为

８９

，

８６４

，

４４８．００

元

，

增值额为

５

，

１１６

，

８５１．７１

元

，

增值率

为

６．０４％

。

资产评估汇总表

单位

：

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５０

，

０３８

，

０７６．８４ ６６

，

６７３

，

９５６．００ １６

，

６３５

，

８７９．１６ ３３．２５

２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３４

，

７０９

，

５１９．４５ ２３

，

１９０

，

４９２．００ －１１

，

５１９

，

０２７．４５ －３３．１９

３

合计

８４

，

７４７

，

５９６．２９ ８９

，

８６４

，

４４８．００ ５

，

１１６

，

８５１．７１ ６．０４

（

三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本次交易

聘请的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天健兴业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为定价依据

。

根据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并

经交易双方协商

，

此次资产转让价格为

８９

，

８６４

，

４４８．００

元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转让价格

、

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１

、

经顺鑫佳宇和顺鑫物业双方一致同意

，

该协议项下资产转让的价格经天健兴业出具

《

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杨镇供热中心房产及配套设备设施项目评估报

告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３７３

号

）

所确认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

据

。

此次资产转让价格总额为

８９

，

８６４

，

４４８．００

元

。

２

、

顺鑫物业在该协议生效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支票或银行汇款的方式将转让价款

一次性支付到顺鑫佳宇账户

。

（

二

）

交接

该协议生效后且顺鑫物业支付全部转让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

，

顺鑫佳宇应将杨镇供热中

心房屋建

（

构

）

筑物和机器设备类资产交付给顺鑫物业

，

并配合顺鑫物业完成该项资产的交

接及签收

。

（

三

）

协议生效

该协议经各方签字

、

盖章

，

并经各方有权管理部门

（

董事会或股东会

）

批准

、

北京市顺义

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后生效

。

六

、

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

、

高层人事变动等情况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

因本次交易发生同业竞争情况

。

本次交易购买资金为顺鑫物业自筹

。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顺鑫

佳宇将用于运营资金

。

七

、

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为了进一步明晰顺鑫农业主营业务

，

理顺关系

，

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

略

，

有利于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

本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顺鑫控股

、

顺鑫物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

一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

，

公司与顺鑫控股累计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

，

９５４．２４

万元

。

（

二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北京顺

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

关于北京顺鑫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种业有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

》

的议案

，

由顺鑫控股分别出资

１４．４８

万元和

１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耘丰种业分公司资产负债和北京顺鑫国际种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０２

）

及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种业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０３

）。

（

三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

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

的

议案

，

同意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应急储备保障中心转让其持有北京顺鑫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６％

的股权

，

并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１４

）。

（

四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北

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

的议案

，

由顺

鑫控股出资

６５４．９６

万元收购公司下属分公司顺科农业技术开发分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

。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５２

）。

（

五

）

２０１５

年年初至披露日

，

本公司与顺鑫物业未发生除本公告交易以外其他应披露的

关联交易事项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

。

此次交易是

为了进一步明晰顺鑫农业主营业务

，

理顺产权关系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董事会在

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

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亦不存在大额现金流出现象

。

十

、

保荐机构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协议

、

独立董

事意见

、

董事会材料

、

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

，

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

。

经核查

，

保荐机

构认为

：

１

、

关于本次顺鑫佳宇与顺鑫物业交易事项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经顺鑫农业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在本次表决中

，

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规定

。

２

、

顺鑫农业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自身产业结构

，

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主业

。

此次交易

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依据

，

定价遵循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和情况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３

、

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

顺鑫农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资产转让协议

；

４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５

、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３７３

号

】《

资产评估报

告书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4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公告编号:2015-076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子商务公司

”）

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顺鑫农业

”）

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本公司持有电子商务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

二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本公司与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鑫控股

”）

在北京顺义区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经双方协商

，

以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３８９

号

）（

以下

简称

“《

资产评估报告

》”）

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

由顺鑫控股以现金方式出资

３７４．７６

万元

收购顺鑫农业持有电子商务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此次交易完成后

，

顺鑫控股持有电子商务公

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

三

）

截至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日

，

顺鑫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２３

，

６３９

，

８６１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３９．１９％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此项

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

四

）

关于本次顺鑫农业与顺鑫控股达成的对电子商务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事项

，

公司

独立董事已进行了事前审查

，

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

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

的议案

。

关联董事王泽先生

、

郭妨军先生和李晓勇先生进行了回避

。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交易事项

，

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

（

五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事项不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六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

：

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１１

层

主要办公地点

：

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泽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５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

１１０２２２１０２５５１１７Ｘ

主营业务

：

种植业

、

养殖业及其产品加工销售

；

农业技术开发

；

农业产前

、

产中

、

产后服

务

；

销售百货

、

日用杂品

、

五金交电

、

化工

、

针纺织品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

出

租办公用房

；

出租商业用房

；

投资管理

；

物业管理

；

园林绿化服务

；

施工总承包

；

专业承包

。

股东

：

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

持有顺鑫控股

１００％

股权

）

（

二

）

顺鑫控股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顺鑫控股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７

日

，

原名为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

经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委员会顺经字

［

２００２

］

第

３７

号

《

关于对

〈

关于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

发展中心整体改制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请示

〉

的批复

》

批准

，

北京市泰丰

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由原隶属于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委员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由北京顺

鑫投资管理公司

、

北京霞光饲料总公司

（

后改名为北京霞光食品工业公司

）

共同出资的有限

公司

，

整体改制后名称变更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顺义区国资委以顺国资复

［

２００９

］

２１

号

《

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等企业无偿划转的批复

》

批准

，

分别将北京顺鑫投

资管理公司持有的顺鑫控股

９２．８％

股权

、

北京霞光食品工业公司持有的顺鑫控股

７．２％

股权

无偿划转给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

以下简称

“

国资中心

”）。

本次划转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本次划转完成后

，

国资中心持有顺鑫控股

１００％

的

股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顺鑫控股名称由

“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北

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目前

，

顺鑫控股主要控参股企业有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顺鑫鑫悦面粉有

限公司

、

北京顺鑫绿色度假村有限公司等

。

（

三

）

顺鑫控股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顺鑫控股总资产为

２

，

１４５

，

９３９

万元

，

净资产

５４８

，

０１７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３６

，

２２７

万元

，

净利润

２０

，

７１８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顺鑫控股总资产为

２

，

５６１

，

１５５

万元

，

净资产

５６４

，

１４５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２１

，

７７０

万元

，

净利润

１７

，

３２１

万元

。

（

四

）

顺鑫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其与本公司的关系构成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关联法人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

：

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上宏中路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郭妨军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批发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货物专用运输

（

冷藏保鲜

）。

销

售新鲜蔬菜

、

新鲜水果

、

日用品

、

化妆品

、

五金交电

、

文化用品

、

工艺美术品

（

不含文物

）、

纺织

品

、

服装

、

鞋帽

、

珠宝首饰

、

文具用品

、

体育用品

、

Ｉ

类医疗器械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

、

家用电

器

、

通讯器材

、

计算机软硬件

；

销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

经济贸易咨询

；

接受委托提供劳务

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主要股东

：

顺鑫农业持股

１００％

。

（

二

）

电子商务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的财务状况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９

，

６０６

，

４５９．８４ ７

，

１８４

，

３６６．７５

负债总额

３

，

２７９

，

７６４．３６ ３

，

５６６

，

８７３．６７

净资产

６

，

３２６

，

６９５．４８ ３

，

６１７

，

４９３．０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９４４

，

７７５．９２ ７１１

，

６１９．７２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５

，

４７９

，

３６８．３３ ６

，

４３３

，

５４３．８３

营业利润

－２

，

０３４

，

７８５．８０ －２

，

７０９

，

２０２．４０

净利润

－２

，

１６０

，

５４３．０２ －２

，

７０９

，

２０２．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８

，

４２７．８７ －７４９

，

１７５．７１

注

：

电子商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财务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

《

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５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２０１０１６８

号

】。

（

二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上述交易标的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健兴业

”）

的评估

。

天健兴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出具

《

资产评估报告

》。

经资产基础法评

估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电子商务公司经专项审计后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７１８．４３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７３１．４５

万元

，

增值额为

１３．０２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８１％

；

负债账面价值

为

３５６．６９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３５６．６９

万元

，

无增减值

；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６１．７４

万元

，

评估价

值为

３７４．７６

万元

，

增值额为

１３．０２

万元

，

增值率为

３．６％

。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流动资产

５５８．７ ５６９．９７ １１．２７ ２．０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５９．７３ １６１．４８ １．７５ １．１

其中： 固定资产

１５９．７３ １６１．４８ １．７５ １．１

资产总计

７１８．４３ ７３１．４５ １３．０２ １．８１

流动负债

３５６．６９ ３５６．６９ ０ ０

非流动负债

０ ０ ０

负债总计

３５６．６９ ３５６．６９ ０ ０

净资产

３６１．７４ ３７４．７６ １３．０２ ３．６

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电子商务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３７４．７６

万元

。

（

四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本次交易

聘请的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

移

。

（

五

）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

此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减少一家子公司

。

电子商务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况

，

公司也不存在为电子商务公

司提供担保

、

委托电子商务公司理财等情况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天健兴业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为定价依据

。

根据

《

资产评估报告

》，

电子商

务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６１．７４

万元

，

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７４．７６

万元

，

增值额为

１３．０２

万元

，

增值率为

３．６％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收购股权的价格

、

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１

、

经顺鑫控股和顺鑫农业双方一致同意

，

该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价格以经天健兴业出

具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３８９

号

）

所确认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

此次股权转让价格总额为

３７４．７６

万元人民币

。

２

、

顺鑫控股在该协议生效后的

３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向顺鑫农业指定账户支付全部

股权转让价款

，

共计

３７４．７６

万元

，

支付方式为银行汇款或支票

。

（

二

）

交割

经顺鑫控股和顺鑫农业双方一致同意

，

顺鑫农业在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协助顺鑫控股办理其所持有的电子商务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顺鑫控股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

（

三

）

协议生效

该协议经各方签字

、

盖章

，

并经各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同意后生效

。

六

、

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此交易中电子商务公司的所有人员由顺鑫控股负责安置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因本

次交易发生同业竞争情况

。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公司将用于运营资金

。

鉴于电子商务公司将成为顺鑫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与电子商务公司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发生的交易将成为关联交易

。

七

、

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为了进一步明晰顺鑫农业主营业务

，

优化顺鑫农业产业结构

，

集中人力

、

资金等资源向主营业务集聚

，

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

因此

，

本次交易

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

，

有利于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

本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

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

一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

，

公司与顺鑫控股累计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

，

９５４．２４

万元

。

（

二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北京顺

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

关于北京顺鑫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种业有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

》

的议案

，

由顺鑫控股分别出资

１４．４８

万元和

１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耘丰种业分公司资产负债和北京顺鑫国际种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０２

）

及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种业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０３

）。

（

三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

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

的

议案

，

同意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应急储备保障中心转让其持有北京顺鑫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６％

的股权

，

并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１４

）。

（

四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北

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

的议案

，

由顺

鑫控股出资

６５４．９６

万元收购公司下属分公司顺科农业技术开发分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

。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５２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

。

此次交易是

为了集中资源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

则

，

不存在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亦不存在大额现金

流出现象

。

十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相关协议

、

独立董事意见

、

董事会材料

、

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

，

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１

、

关于本次顺鑫农业与顺鑫控股交易事项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经顺鑫农业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在本次表决中

，

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规定

。

２

、

顺鑫农业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自身产业结构

，

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主业

。

此次交易

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依据

，

定价遵循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和情况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３

、

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

顺鑫农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股权转让协议

；

４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转让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５

、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３８９

号

】《

资产评估报

告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5-84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

会议的召

集

、

召开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董事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收购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收购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有利于推动公司属地化发展战略

，

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资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人民币收购

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07�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5-85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

一

）

交易事项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拟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

，

以人民币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陈为锋

、

邓礼成所持有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方正公司

”）

１００％

的股权

。

公司已委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陕西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方

正公司进行了审计

、

评估

，

并根据陕西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湖南方正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

》（

陕新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１１５

号

），

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为评估基准日的方正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为依据

，

协商确定方正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

。

（

二

）

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回避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

司以人民币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收购自然人陈为锋

、

邓礼成所持有方正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

并

授权经营层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

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本次交易未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

、

债权债务重组等

情况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自然人股东陈为锋

，

交易前持有方正公司

８０．７７％

的股权

。

２．

自然人股东邓礼成

，

交易前持有方正公司

１９．２３％

的股权

。

上述两位自然人与本公司以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

、

债务和人员等

方面无任何关系

，

不存在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交易各方无行政处罚和刑

事处罚事项

，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为方正公司二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根

据本公司调查

，

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第三人权利

，

亦不存在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

裁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５

］

１９１３

号

），

及陕西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

产评估报告书

》（

陕新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１１５

号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方正公司资产情况如

下

：

单位

：

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 Ｂ－ Ａ Ｄ＝Ｃ／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１１

，

３４９

，

２０５．１１ ２１１

，

３４９

，

２０５．１１ －

非流动资产

１

，

８７６

，

１６７．８１ １

，

８７５

，

４６８．１４ －６９９．６７ －０．０４

其中：固定资产

３

，

３５９．９５ ２

，

９４５．２０ －４１４．７５ －１２．３４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４

，

１５４．２４ １０３

，

８６９．３２ －２８４．９２ －０．２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７６８

，

６５３．６２ １

，

７６８

，

６５３．６２

资产总计

２１３

，

２２５

，

３７２．９２ ２１３

，

２２４

，

６７３．２５ －６９９．６７ －０．０００３

流动负债

１２６

，

５０８

，

４７８．８２ １２６

，

５０８

，

４７８．８２ －

非流动负债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负债总计

１５５

，

００８

，

４７８．８２ １５５

，

００８

，

４７８．８２

净 资 产

５８

，

２１６

，

８９４．１０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６９９．６７ －０．００１２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

本次交易以经评估净资产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为依据

，

经协商确定股

权转让价款为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

。

（

二

）

标的公司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

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 所

：

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

２８９

号嘉盛商务广场

２７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陈为锋

注册资本

：

６５００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经营范围

：

建筑工程施工

。

２．

收购前方正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陈为锋

５２５０ ８０．７７％

邓礼成

１２５０ １９．２３％

合 计

６５００ １００％

方正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

（

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５

］

１９１３

号

），

方正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４８

，

６６１

，

９１６．４６ ２１３

，

２２５

，

３７２．９２

负债总额

９１

，

０６２

，

６３８．０４ １５５

，

００８

，

４７８．８２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０７

，

８４９

，

０８５．１１ １５１

，

７１６

，

２０１．３７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

０ ０

净资产

５７

，

５９９

，

２７８．４２ ５８

，

２１６

，

８９４．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６８

，

７７４

，

８５８．７８ １０１

，

３９６

，

８１０．３５

营业利润

－７

，

８０９

，

８６８．７７ －４７６

，

４３３．７９

净利润

－７

，

１５９

，

５３１．５９ －４６３

，

３００．２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３１９

，

５４４．８４ ９４７

，

０３７．５０

四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转让价款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

经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以经评估净资产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为依据

，

确

定股权转让价款为

５８

，

２１６

，

１９４．４３

元

，

其中

：

支付给陈为锋的股权转让款为

４７

，

０２１

，

２２０．２４

元

，

支付给邓礼成的股权转让款为

１１

，

１９４

，

９７４．１９

元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本公司将持有方正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

二

）

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以现金结算

，

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５

日内本公司将股权转让总价款一次性支

付

。

（

三

）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

应当由违约方负责对另一方进行赔

偿

。

（

四

）

生效条件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即成立

，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五

、

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收购目的

１．

战略布局的需要

公司目前以事业部

（

非独立法人

）

的形式开拓南方片区市场

，

近年来伴随着建筑市场竞

争激烈

，

在招标过程中本公司无法获得当地企业的加分优势

，

使公司南方片区市场开拓的难

度不断加剧

。

因此公司希望通过收购方正公司

，

推动属地化发展战略

，

在南方片区实现以独

立法人公司的形式开拓当地市场

；

同时以该公司为平台

，

深度发掘南方片区人才资源

，

吸纳

更多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公司

。

２．

业务发展的需要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的

《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

》（

建市

﹝

２０１５

﹞

２０

号

）

中规定

“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由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

一级资质

的企业承担

；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车站建筑由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

一级资质的企

业承担

”。

收购方正公司

，

将为本公司开展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提供有利条件

。

３．

市场竞争需要

目前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拥有的资质较为全面

，

且等级较高

，

而子公

司中仅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拥有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和公路

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

其他子公司资质水平相对较低

。

在此情况下

，

收购一家资质水

平较高的子公司

，

可使公司在项目投标过程中集中三家公司的资质优势

，

形成合力

，

从而提

高中标率

。

（

二

）

可能存在的风险

１．

宏观经济形势波动的风险

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的经营业绩将受我国宏观经济变化影响出现一定程度波动

，

未来宏

观经济的波动将会对方正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

２．

资质管理风险

方正公司目前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和隧

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

在今后的运营管理过程中

，

方正公司如发生技术装备

、

专业技术

人员

、

工程业绩等指标变化

，

将可能发生资质管理风险

。

３．

潜在同业竞争风险及解决方案

本公司收购方正公司后

，

其房建资质并不主要用于房建工程项目的承揽

，

而是配套市政

和隧道资质承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兵团建工集团

”）

现拥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

因

此与方正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风险

。

鉴于兵团建工集团房建业务主要集中在新疆及西

北区域

，

因此本公司在今后的市场开拓

、

业务发展过程中

，

将采取市场区域划分的方式避免

同业竞争的发生

，

即方正公司房建施工业务的市场范围将严格限定在湖南

、

湖北

、

广东

、

四

川

、

重庆

、

江西等省市

，

兵团建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房建市场范围主要在新疆及西北区域

。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本期财务状

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

六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２．

《

股权转让协议

》；

３．

《

湖南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

》（

陕新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１１５

号

）；

４．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５

］

１９１３

号

）。

特此公告

。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5-119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雪莱特

"

）

于近日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

。

柴国生先生近日将其持有的

20,000,000

股公司股份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6.84%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5%

）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

相关质押手续已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全部办理完毕

,

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自质押办理完毕之日起至质押双方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日止

。

有关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历次办理股权质押

、

解除质押信息如下

：

1

、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通知

，

其将持有的

25,000,000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

该笔质押手续已

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办理

。

详见公司

2013-024

号公告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

告

》。

2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通知

，

其将持有的

7,000,000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

该笔质押手续已

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办理

。

详见公司

2014-025

号公告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

告

》。

3

、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通知

，

因部分合同履行完毕

，

其质押的

12,000,000

股公司股份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解除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详见公司

2014-029

号公告

《

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所持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

4

、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通知

，

其将其持有的

14,460,

000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

同时

，

因部分

合同履行完毕

，

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质押的

13,000,000

股公司股份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解除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详见公司

2014-063

号公告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

5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通知

，

其将持有的

16,000,000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

该笔质押手

续已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办理

。

详见公司

2015-012

号公告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

公告

》。

6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通知

，

其将持有的

29,120,000

股

公司股份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

该笔质押手续

已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办理

。

详见公司

2015-059

号公告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

告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8,759,219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32.35%

；

柴国生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05,310,000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8.68%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8%

。

特此公告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4日

证券代码：601198� � � �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68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与瑞银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瑞银证券

"

）

签订了

《

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并上市之保荐协议

》，

聘请其担任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

瑞银证券已指派刘文成先生

、

林瑞晶女士担任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代表人

。

根据有关规定

，

瑞银证券

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

、

2015

年

12

月

8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

签订了

《

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之保荐协议

》，

聘请海通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已与

瑞银证券签署

《

保荐协议终止协议

》，

瑞银证券后续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工作将由海通证券承接

，

海通证券已指派崔浩先生

、

杨涛先生负责具

体督导工作

。

崔浩先生

、

杨涛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4日

附件

：

崔浩先生

、

杨涛先生简历

崔浩先生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监

，

保荐代表人

。

曾负责或

参与了万马股份

（

002276

）、

圣莱达

（

002473

）、

安诺其

（

300067

）、

GQY

视讯

（

300076

）

等

IPO

项目以及金螳螂

（

002081

）、

华信国际

（

002018

）、

大北农

（

002385

）

等再融资项目的承销或保荐工作

。

杨涛先生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监

，

保荐代表人

。

曾负责

或参与了友阿股份

（

002277

）、

长高集团

（

002452

）、

龙韵股份

（

603729

）

等

IPO

项目以及铜陵有色

（

000630

）

再融资项目的承销或保荐工作

。

证券代码：002237�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8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12

月

24

日收到控股股东烟台恒

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邦集团

"

）

的通知

，

恒邦集团将原质押给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牟平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12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02%)

已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

同日

，

恒邦集团将上述

9,120

万股用于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申请人民币

融资

38,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

相关程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

，

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

至借款合同到期日止

。

本次恒邦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9,120

万股用于银行贷款质押担保

，

占

持有本公司股份

32,660.39

万股的

27.92%

，

占本公司总股本

91,040

万股的

10.02%

。

截至目前

，

恒邦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32,660.39

万股中共质押

32,660

万

股

，

占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00%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87%

。

特此公告

。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 月 25日

股票代码：000585� � � �股票简称：东北电气 公告编号：2015-028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

根据

《

上市规则

》

及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东北电气

，

股票代码

：

000585

）

自

2015

年

11

月

30

日开市时起停牌

，

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

、

2015

年

12

月

3

日

、

2015

年

12

月

10

日和

2015

年

12

月

17

日发布了股票交易停牌公告

（

详见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公告编号

：

2015-021

号

、

2015-022

号

、

2015-023

号和

2015-024

号

）。

目前

，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开展

，

重组方聘请的中介机

构正在进行尽职调查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上市规则

》

及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5-075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决定以自有资金

10

万美元在美国设

立全资子公司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www.

cninfo.com.cn

）

的公告

。

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毕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注册手续

，

具体信息如下

：

公司名称

：

Stanley Agriculture Corporation

（

史丹利农业公司

）

Department ID

：

D16895179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

47-5647867

注册地址

：

16536 Sioux Lane,Gaithersburg,MD,20878

特此公告

。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200160� � � � � �证券简称：南江 B� � � �公告编号：2015-084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解决公司

B

股历史遗留

问题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代码

：

200160

，

证券简称

：

南江

B

）

已

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

目前上述相关事项仍在推进中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保证信息披露公开

、

公平

、

公正

，

避

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

，

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4日


